

                                                               订单编号 
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室
联系人：付玮                          
电话： 18601200524
乙方(卖方)：深圳市敏鸿五金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坤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大窝德昌盛工业园D栋105号 
合作联系人： 刘敏强
联系电话： 15168789354

经友好协商，双方就甲方购买乙方相关产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并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第一条　产品明细及金额
（一）商品名称、品牌、产地、厂商、型号、数量、价格、备注（单位：人民币）,
	型号
	描述
	单价
	数量
	模具费
	总金额

	[image: ]
	奖杯
	325
	669
	
	217425


上述金额包括产品、服务、技术支持、运输、税费等一切费用。
（二）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质量标准。
1、乙方保证提供的产品为订单规定的厂商所生产的产品，非假冒伪劣或三无产品，质量标准完全符合以下要求：（1）协议要求的各项技术参数；（2）行业标准；（3）惯例；（4）厂商标准；（5）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并获得《合格证》。
以上标准按孰高者执行，乙方保证产品交付前已通过出厂测试和检验，并向甲方提供质量合格证。
第二条　货款结算和期限
（一）甲方签订合同支付50%货款（108712.5）元，发货前清尾款（108712.5）元，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等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税务发票，发票为1%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开票信息：
	公司名字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纳税识别号
	91110105597678665R

	地址和电话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010-65877697

	银行和账号
	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110060744018010049796


（二）乙方收款账号信息：
账户名称： 深圳市敏鸿五金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滨河支行  账号： 4000040209200380668
第三条　交货方式及地点：
合同签订后15天出货，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东299号长隆旅游度假区长隆酒店


第四条　包装标准和要求
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应进行合理的外包装和装箱等，包装方式应足以保护所装货物不会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并符合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粗略装卸，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现场。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坏和灭失均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验收标准、验收方法
（一）凭样品验收的，样品应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当场封存。
（二）乙方将产品交给甲方后，甲方应及时对产品验收。
（三）双方确认，甲方仅能对产品的数量、规格、外观、尺寸、包装等是否符合订单要求进行验收，无法对技术参数和功能、性能进行检验。验收合格不代表乙方的产品在功能和性能方面符合要求，不能排除乙方对产品质量应承担的责任。如无明确其他约定或提示，甲方的验收仅视为对产品表面完好无损的证明。因验收不合格导致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质保期内，排除人为损坏和自然损耗的原因，产品出现无法正常使用时，均视为存在质量问题，乙方应承担质保责任。
第六条　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一）乙方保证交付甲方的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产品均符合甲方合同要求，自甲方购买产品通过验收之日起，质保期一年，在质保期内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无条件退换货。
（二）如选择换货，则所换产品应为全新、完整和未使用过的，乙方应在收到甲方退回产品后两个工作日内将全新产品交付给甲方。如选择退货，则甲方有权在应付款中扣除相应产品价款或者在产品退回后要求乙方在两个工作日内退款。
第七条　承诺与保证
乙方保证是产品生产商或合法的授权经销商。乙方保证产品不侵害第三方的专利、商标、版权、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如甲方因此而遭受第三方主张权利时，由乙方直接承担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并承担甲方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乙方有义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甲方对产品的正常使用。
第八条  风险责任：
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乙方货物交付之前由乙方承担。
第九条  禁止转让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和/或采购订单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否则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或相应订单，并要求乙方支付相等于订单金额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
第十条 保密及知识产权
（一）乙方应对与本合同有关的或基于本合同获知的甲方的信息、资料、财务数据等严格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保密信息披露给任何其它方。
（二）乙方确认，甲方使用本协议产品不会侵犯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及其它知识产权。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若延期向甲方交货，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金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逾期未交货金额的百分之十。延期超过十天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退回甲方已经支付的货款，并赔偿甲方的其他损失。
（二）若乙方提供的货物未达到本协议约定的质量标准及其他要求，甲方有权利选择更换或退货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相等于本合同金额百分之十五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遭受的其他损失。
（三）若乙方未能履行质保义务，则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完成，由此所发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等于本合同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及争议解决
（一）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时，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本合同签订地：深圳市南山区。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互让互谅之原则协商解决。若协商解决不成，应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三条  其他
（一）《反商业贿赂协议》是本合同的附件，双方均应遵守。
（二）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肆份，双方各持两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深圳市敏鸿五金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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